
1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5-087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 年度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对下属子公

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为 183,0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0.07%，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

对象提供信用担保额度合计为 16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26.29%。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

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以及公司经营需要，2026 年度公司拟对下属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对

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 183,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07%。其中，公司拟对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集团”）

提供担保额度 100,000 万元；对合肥长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实业”）

提供担保额度 60,000 万元；对绵阳长虹智慧家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智

慧家电”）提供担保额度 20,000 万元。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美菱”）对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安徽拓兴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拓兴科技”）拟提供担保额度 1,000 万元；对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安徽菱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菱安医疗”）拟提供担保额度

2,000 万元。针对前述担保期限均为一年。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确定 2026 年度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

同意上述担保事宜，超过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的 2/3，议案通过符合《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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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对外担保的部分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且单笔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无需经外部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情况

（一）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相关情况见下表：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比例（含

直 接 及 间

接）

截 至 2025

年 11 月 28

日 担 保 余

额（万元）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万

元）

2026 年拟授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即 2025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

产）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 截

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长虹美菱

股份有限

公司

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100.00% 70,000.00 100,000.00 16.10% 130.62% 否

合肥长虹实业有限公司 100.00% 11,544.00 60,000.00 9.66% 72.54% 否

绵阳长虹智慧家电有限公

司
100.00% — 20,000.00 3.22% 0.29% 否

中科美菱

低温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安徽拓兴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100.00% 1,000.00 1,000.00 0.16% 42.14% 否

安徽菱安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100.00% 1,000.00 2,000.00 0.32% 13.36% 否

合计 83,544.00 183,000.00 29.46% -

说明：其中对于前期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已为相关下属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在担保期限届满后，本公司和中科美菱将在上述本次新增担保核定的额

度内为该下属子公司提供续保。上述子公司（被担保方）将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二）2025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同意公司 2025 年度对下属全资及控

股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其下属全资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对其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

266,3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下属控股及全资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全

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83,54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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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年5月23日

法定代表人：王小成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东、汤口路南二号主厂房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经营范围：冰箱、冰柜、洗衣机、塑料制品、精密焊管、制冷配件、包装品

及装饰品制造；自产产品和本企业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百货、

冰箱、冰柜、空调、洗衣机、小家电、家用电器销售；热水器、锅炉及辅助设备

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燃气壁挂式快速采暖热水器机器

配件、家用燃气灶具、水纯净设备、智能箱包销售；电采暖设备；电磁采暖设备

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美菱集团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20,525.38 120,937.81

负债总额 143,032.33 157,974.32

净资产 -22,506.95 -37,036.51

项目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未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1,163.94 346,405.13

利润总额 6,924.58 -14,470.43

净利润 6,706.70 -14,529.56

美菱集团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美菱集团不是

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

构成关联担保。美菱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10%90%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22%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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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肥长虹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8月28日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方兴大道6069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人代表：张东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销售；

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家用电器研发；模具销售；模具制造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长虹实业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535.21 90,274.85

负债总额 835.06 65,489.04

净资产 23,700.16 24,785.81

项目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未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96.01 64,878.02

利润总额 200.33 1,085.65

净利润 200.33 1,085.65

长虹实业为本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长虹实业不

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次担保

不构成关联担保。长虹实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

24.12%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3.24%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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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绵阳长虹智慧家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5年3月21日

法定代表人：曾庆庆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塘汛街道贾家店89号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用

电器安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金属链条及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货物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长虹智慧家电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96.84

负债总额 29.11

10%90%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22%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00%

24.12%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3.24%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100%

合肥美菱有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

99%

合肥长虹实业有限公司

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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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9,867.73

项目 2025 年 1 月 1日至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132.27

净利润 -132.27

长虹智慧家电作为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不是本公司

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

联担保。长虹智慧家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四）安徽拓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20日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石路1862号中科美菱公司办公楼二楼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人代表：方荣新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

10%90%

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22%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00%

24.12%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3.24%

%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财政厅

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95%

绵阳美菱制冷有限责任公司

1%

%

99%

绵阳长虹智慧家电有限公司

5% 1.25%

98.75%



7

医疗器械经营；电气安装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消毒器械生产；消毒器械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软件开发；金

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物联网技术研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新车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制

冷、空调设备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专用设备修理；货物进出口；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小微型客

车租赁经营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集装箱制

造；集装箱销售；集装箱维修；集装箱租赁服务；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验分析

仪器销售；特种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智能仪器仪表

制造；智能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拓兴科技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202.69 1,066.06

负债总额 592.13 449.24

净资产 610.56 616.82

项目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未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7.34 222.90

利润总额 -44.02 1.31

净利润 -44.02 1.31

拓兴科技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本公司持有中科美菱 47.45%的股

权）的全资子公司，拓兴科技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

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拓兴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10%90%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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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徽菱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4月19日

住所：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经济开发区杭埠园区产投产业园A7栋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人代表：方荣新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电气安装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消毒器械生产；消毒器械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第一类医疗器械

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金

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物联网技术研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制冷、

空调设备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专用设备修理；货物进出口；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小微型客车

租赁经营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集装箱制

造；集装箱销售；集装箱维修；集装箱租赁服务；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验分析

仪器销售；特种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智能仪器仪表

制造；智能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100%

100%

23.22%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4.12%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3.24%

其他股东中科先行（北京）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16%47.45% 32.39%

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拓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

菱安医疗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49.87 5,705.05

负债总额 1,064.29 761.99

净资产 4,785.59 4,943.05

项目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 1 月 1日至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71.47 3,064.07

利润总额 446.04 133.04

净利润 451.74 115.82

菱安医疗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本公司持有中科美菱 47.45%的股

权）的全资子公司，菱安医疗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

股子公司或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菱安医疗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100%

100%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22%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4.12%
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3.24%

%
其他股东

中科先行（北京）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16%47.45% 32.39%

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菱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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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均为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

公司及子公司将在担保额度内，按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签署具体担保协议和反担

保协议。

五、董事会意见

（一）提供担保原因

鉴于下属子公司尚缺乏自主融资能力或在间接融资方面能力较弱，以及为支

持子公司生产经营和日常业务开展需求，公司作为美菱集团、长虹实业、长虹智

慧家电的控股股东，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认为公司有必

要为上述子公司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担保。

鉴于中科美菱的全资子公司拓兴科技、菱安医疗，尚缺乏自主融资能力或在

间接融资方面能力较弱，为支持中科美菱子公司的发展，满足其经营发展实际需

求，董事会认为中科美菱有必要为维持拓兴科技、菱安医疗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提供担保。

（二）担保风险

上述被担保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未发生过贷款逾期未还事项。同时，上

述子公司的董事及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均由公司推荐,能及时了解各子公司经营和

财务状况。因此，为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在对各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

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公司愿为其提供担保。

本次子公司中科美菱拟提供担保的拓兴科技、菱安医疗为中科美菱的全资子

公司，本公司及中科美菱对其具有实际控制力。经对拓兴科技、菱安医疗的盈利

能力和偿债能力进行综合评估，其经营情况良好。公司对被担保对象的经营有控

制权，担保风险较小，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因此，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三）反担保情况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降低担保风险，公司要求被担保对象以其归属于全

体股东的全部资产中相同担保金额的有效资产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2026 年公司拟对下属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合计为18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0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3,54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7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

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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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担保金额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上限，具体担保以实际贷款金额及担保协议为准。

八、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

（二）董事会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意见；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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